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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承揽嘉寓新能源光伏电站建设工程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嘉寓股份”）于

2016年 11月 4日与北京嘉寓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就承揽嘉寓新能源光伏电

站建设工程签订《光伏电站系统集成、施工合作框架协议》。近日，嘉寓股份与

北京嘉寓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嘉寓新能源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工程合

同》，具体信息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合同双方签订协议内容，并于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合同的履行期限：本项目工程计划于 2017年 6月 30 日前完工并网。 

3、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1）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因发包人或政府政策变化、资金筹措、市场

融资成本增加、材料成本变化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造成公司不能按期完工、

按期并网，给本合同履行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 

（2）本合同付款分阶段按比例执行，虽然已就违约做出相关的约定，但存

在工程进度款不能按期回收的风险。 

（3）本合同的履行，存在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从而导致公司资金压力较大，

项目全部或部分无法实施或延期的风险。 

4、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的说明：本次关联交易定价

参考市场价格，交易定价符合公平、公正原则，不会对交易的公允性及独立性产

生影响。合同的项目规模暂按 122.54 MW计算，结算以实际规模为准，暂时按照

含税总价暂估为 747,494,000 元人民币，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



34.75 %,合同的实施将对公司 2017 年度的业绩产生较大影响，对经营业绩的具

体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为准。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合同当事人的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北京嘉寓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田家玉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锂电池、太阳能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推广；合同能源管理；专业承包；光伏发

电；太阳能发电。（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注册地：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南半壁店村李天路 20号 

关联关系：存在关联关系。 

2、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 

公司与北京嘉寓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6年 11月 4日签订了《厂房

屋顶租赁合同》，拟租赁公司七个生产基地的厂房屋顶，单价为 5元/平米/年，

合同总金额不超过 5000万元，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编号：2016－105）及 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告编号：2016

－110）。截至目前，公司 5个基地所属子公司已与北京嘉寓新能源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的子公司分别签署了 5 份《厂房屋顶租赁合同》，总面积 303,767平米，

期限二十年，年度租金 1,078,835 元 ,二十年租金总额 21,576,700 元。 

3、履约能力分析： 

北京嘉寓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由嘉寓新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嘉寓集团”）与嘉寓股份共同投资设立，由嘉寓集团控股 85%。北京嘉寓

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自运营以来，业务发展迅速，目前经营状况良好，财务

状况较好。此次签约的 122.54MW光伏电站工程，为北京嘉寓新能源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自行开发备案的在嘉寓集团或者嘉寓股份生产基地屋顶建设分布式电站



工程，目前上述屋顶分布式电站的前期备案及电网接入的准备工作已完成，具备

履约可行性。 

嘉寓股份积极推进在光伏 EPC产业的战略规划，下属四家子公司已申报电力

总承包资质，公司利用多年积累的技术沉淀、工程管理经验及施工团队资源，组

建了专业的光伏技术团队和 EPC 施工管理团队。公司具备履行本合同的履约能

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交易价格：747,494,000 元 

2、结算方式：先支付预付款，本合同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发包人支付暂

估合同总价款的 30%；合同约定承保范围内工程具备验收条件后 60 天内、已完

工程量报告已由发包人确认完毕且承包方完成所有非发包人原因的消缺工作后

三十个工作日内，发包人支付合同总价的 60%，在支付 70%款项前，承包人应向

发包人提供约定的发票；质量保证金 10%，在项目整体质保期（壹年）届满后，

十个工作日内无息支付给承包方。 

3、协议签署时间：2017年 5月 2日 

4、协议生效条件：合同双方签订协议内容，并于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5、协议生效时间：2017年 5月 2日 

6、履行期限：本项目工程计划于 2017年 6月 30日前完工并网。 

7、工程所在地：河北威县 12.64MW、江苏徐州沛县 10.95MW、山东临邑 9.32MW、

山东乐陵 4MW、哈尔滨宾县 8.8MW、河南卫辉 2.76MW、江苏金坛 4.87MW、安徽马

鞍山 5.16MW、安徽安庆 5.54、江西吉安 3.11MW、湖北咸宁 3.6MW、湖南湘乡

4.58MW、河南长垣 19MW、湖北十堰 28.21MW,  合计 122.54MW 共 14 个屋顶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 

8、工程内容范围：项目场内、场外工程，包括：组件安装，支架安装，线

路敷设，集线工程，逆变器安装，箱变及开关站安装，桥架、防雷、接地安装等

场内工程。项目送出线路及公用电网改造等场外工程。相关设备采购供应（含组

件、逆变器）、建筑安装工程施工、系统检测、调试直至验收交付、技术服务售

后、以及在质保期内的消缺等全过程工作，在满足合同其他责任和义务的同时使

本项目符合相关达标验收要求。 



9、违约责任：任何一方未履行合同义务、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

同义务不符合约定要求，即应承担违约责任，向对方支付违约金。违约给对方造

成的损失超过违约金的，还应付给赔偿金，补偿违约金不足的部分。 

10、具体承包合同由甲方指定子公司与乙方指定子公司签署。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合同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合同的项目规模暂按 122.54 MW计算，结算以实际规模为准，暂时按照含税

总价暂估为 747,494,000元人民币，占 2016年度公司营业收入的 34.75%，合同

的实施将对公司 2017 年度的业绩产生较大影响，对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以会计

师事务所的审计为准。 

2、合同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合同金额占上一年度营业收入的比重很高，且来源于单一客户，新能源

光伏电站建设工程对客户有很高的依赖性，公司将通过拓展其他客户来降低对单

一客户的依赖度，但对公司节能门窗幕墙业务的独立性无影响。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 

本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合同，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则的规定履

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公司与北京嘉寓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4日签署的《光伏电站系统集成、施工合作框架协议》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2016－105）及 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告编号：2016－110）。此进展合同无须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的承诺： 

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

司董事会特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备查文件： 

（1）公司与嘉寓新能源签订的《嘉寓新能源 122.54 MW 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工程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日 

 




